
关于评选表彰2018年度优秀教学秘书（教务员）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为充分调动广大教学秘书（教务员）做好教学管理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全面提高教学管理水平，总结经验，表彰先进，教学服务中心决定组织开展2018年度优秀教学秘书（教务员）评选表彰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各教学单位2018年度在岗工作2年及以上的基层一线教学秘书（教务员）。
二、评选标准
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、敬业精神和服务意识，乐于为广大教师和学生服务，认真学习教学管理知识，坚持用正确的教育思想指导工作，积极提高工作技能和管理效率；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热心为教师和学生服务，切实起到桥梁纽带作用，确保所在单位教学工作的信息畅通，任务落实，无工作差错或事故；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意识和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，善于观察、勤于思考，积极为学校教学工作建言献策，综合表现有一定的示范性；具有良好的业务素质，熟悉本单位情况、各教学环节和教学管理规章制度，对所在单位相关专业知识有一定了解，附件2为具体评选标准。
三、评选程序、相关要求及说明
1. 由教学服务中心负责评选活动。
2. 各教学单位根据评选条件，向教学服务中心推荐参评教学秘书（教务员）名单，也可以本人自荐。每单位推荐（含自荐）人数不超过2名。
3. 教学服务中心综合各推选单位意见，结合教学服务中心全体人员综合评比打分，最终评出5名优秀教学秘书（教务员）。
4. 评选结果由教学服务中心发文公布。

5. 对获得优秀教学秘书（教务员）的教师教学服务中心予以 “优秀教务员”荣誉称号者，由教学服务中心颁发荣誉证书。
6. 参评教学秘书（教务员）须认真填写《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评选优秀教学秘书（教务员）申报表》（附件1，可在教学服务中心网站下载）。
7. 评选活动拟每2年进行一次。本次参评申报截止时间为2018年12月27日。
四、本办法由教学服务中心解释。

    教学服务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2月13日
附件1. 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评选优秀教学秘书（教务员）申报表
	单位
	
	姓名
	
	性别
	

	职级
	
	任教学秘书年限
	

	个人业务成绩︵可另加附页︶
	

	单位
推荐

意见
	（自荐者不填此栏）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
年     月    日

	教学服务中心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

年     月     日


 交表地点：行政楼323室
附件2：   教学服务中心优秀教学秘书（教务员）评选标准

	指标及权重
	评选标准

	个人综合素质(40%)
	1．遵纪守法，严以律己，热爱本职工作，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。

	
	2．熟知学院制定的各种教学管理制度、规定、办法、条例及有关本科教学工作的文件，熟练利用各种现代化教学管理手段开展工作，工作效率高、质量高。

	
	3．服务意识强，工作态度好。

	
	4．认真钻研业务，善于总结管理经验并提出改进教学管理的合理化建议。

	岗位职责履行情况(40%)
	1．认真履行教务员工作职责，积极主动地承担各种教学管理工作，协助分管教学的领导组织、协调本单位的教学活动及教学管理任务。

	
	2．及时上传下达学院及教学服务中心下发的通知、文件等，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学院及教学服务中心下达的工作任务、统计报表和上报材料，无工作差错和事故。

	
	3．积极配合教学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各项教学工作和教学活动。

	教学资料档案管理情况(20%)
	1．本单位各种教学检查和教学活动的记录表、统计表、工作总结及系领导、督导和教师的听课记录。教师课表；校历、教学大纲、教学计划、教学任务书等相关资料；有关教学工作量的统计资料。

	
	2．系内分散考试、非基础课考试存档资料：包括考试时间安排、监考安排、试卷、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、成绩单、成绩分析表等相关资料。

	
	3．学生学籍异动的相关文件（学业警示、休、复、转、退学、留级、延长学制等）；2+2学生名单、成绩等相关材料；学生办理重修、缓考手续、学科竞赛的学生名单等相关资料；毕业与学位授予名单、学生成绩单等相关资料。

	
	4．教改课题、教学实验示范中心、新增专业、特色专业、精品课程的建设实施方案、验收结果、总结报告，评审省级、学院级教学成果奖及教材的有关资料；本单位教师或本单位组织讲座的相关资料；教材预定相关资料。

	
	5．教学实习计划和实验课表及总结；实习(实验)大纲；实习（实验）指导书；实验项目一览表；实验报告；实习基地建设有关合同、文件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计划、检查、统计、总结、推优等实践教学资料。

	总计（100%）



